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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搬式”盗图盗视频何以如此猖獗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上，“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现象频繁发生。不少博主表示自己发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视频被去掉来源直接挪用，甚至因此被他人冒充身份、造谣等。而这种情况通常面临举报难的
窘境，即使举报成功，对方可能也只是下架视频或删除视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受访专家指出，在这个信息
爆炸的时代，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现象屡见不鲜。要治理此类盗图盗视频行为，平台应该完善维护原创的措施，细
化侵权违法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措施；原创者也要增强著作权保护意识，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及时积极维权。

　　“剽窃！！！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搬运
工’！！”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这样一则笔
记，作者“s书声食记s”在标题中用了5个感叹
号。原来，其发现自己于6月13日发布的原创作品
在某平台上被剽窃使用。
　　记者点开该作者的原创作品看到，他将拍摄的
河北保定某景区实况图上传至该平台，配上生动形
象的文字介绍该景区的优美景色。可4天后，他在
另一平台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文案和图片，甚至连
表情符号都没改动。
　　如今，不少人将自己的生活日常、摄影作品等
照片、视频随手发到网上，而一些“有心人士”则
随意取用他人照片、视频资源，发布在自己的账号
上且不注明出处，盗用成本极低。
　　自媒体博主小诗就遭遇过类似经历。她经常在
某社交平台分享生活日常，至今已有近8万粉丝。
最近，她发现自己拍摄的生活照片被别人搬运到某
短视频平台上了，这些照片不仅被去掉了水印标
记，还被对方用来“交朋友骗流量甚至骗钱”。
　　“那些受骗的人不去找剽窃者，而是找到我这
儿骂我出气，有些人被骗了钱，也来找我要钱。”
小诗在帖子中说，有些粉丝去剽窃者的视频下方留
言并举报，但对方会把粉丝拉黑，并删除他们的
留言。
　　艺术创作者吕先生最近也因作品被侵权的事情
而焦头烂额。吕先生主要专注于文创研发，近两年
他主推的书法箱体氛围摆件产品（将汉字书写到正
方体的箱子上，再将这些箱子按不同方向摆放，达
到氛围渲染的效果）受到不少网友追捧，在某平台
有1万多名粉丝。可近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原创
作品被一些商家抄袭，在电商平台上销售。
　　受访专家告诉记者，图片、视频制作完成后作
者即享有著作权，将他人图片、视频充当自己的素
材在网络上发布的行为，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
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需要取得作者的同意甚
至支付报酬，否则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
传播权。如果素材涉及作者的个人照片，侵权人谎
称其为自己的照片还可能构成侵犯他人肖像权。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不利于作品创作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不劳而获的社会风气，如果
假冒、抄袭、复制等行为充斥市场，那么社会就将
失去创新活力，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知识经济
的健康发展。”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
峰说。

　　不少受访博主反映，比起发现被人盗图、盗视
频，更让人感到愤怒又无奈的是后续维权难。
　　博主“削月亮”在某社交平台的粉丝有近10
万，她近期发现自己在该平台发布的视频有不少被
别人搬运至另一短视频平台且申请了原创。她想维
权，但被告知“视频被盗后需一个一个申诉，每个
视频都要上传证据，证明这是你本人的视频”。
　　不少原创博主对此深有同感：“我也遭遇过，
也被平台告知要一个一个申诉，非常麻烦，很累
心”“真的太麻烦了，申诉很困难，让人心力交
瘁”……
　　记者注意到，不同社交平台都有针对盗用作品
行为的举报途径。例如，在某社交平台上，举报选
项中有“搬运抄袭洗稿”投诉选项。该选项支持原
创本人、原创授权的代理人和粉丝进行举报。如果
是原创本人，需提交身份证明材料、权属证明材料
（原创链接、版权权属登记文件、创作手稿等带有
时间戳的材料等）。如果是粉丝，则需提供原创发
布链接。
　　但记者采访多名博主发现，一些平台举报效果
不佳。“ccchara”是一名旅行博主，前不久她发了
一篇标题为“被盗图太多次，我已经厌倦自证了”
的帖子，讲述其拍摄的一张郁金香背后的故事。
　　“ccchara”在帖子中写道：“这张照片是2019
年在济州岛旅行的时候拍摄的。我和失联许久的大
学好友趁着假期一起去了海边，那天我们拿着郁金
香在乡间小路散步，我看到光洒在花上特别好看，
便请她将花束举高，让我拍几张照片。偏偏相机的
对焦屏特别难看清，我把头埋进取景框好半天也按
不下快门。她特别耐心地等着……这才有了后来的
成片。”
　　据“ccchara”介绍，这张图被盗多次，但举报
过程非常繁琐，需要提供大量图片材料和详细的文
字说明来证明自己是照片的原作者。即使完整提供
了材料，也可能举报失败，理由是举证材料不足。
　　受访专家指出，原创者在维权中存在一些难
度，主要体现为：难以发现侵权行为；侵权数量
多；难以确定侵权主体身份；难以确定因为侵权所
导致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诉讼
周期长；损害赔偿数额低，可能难以覆盖权利人为
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
　　在朱晓峰看来，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对电子
证据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电子证据审查
认定、赔偿数额具体确定等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
导致实践中许多侵权案件处理起来困难重重。此
外，维权费用昂贵，程序繁杂，也让不少原创作者
望而却步。
　　“即使行为人的行为被认定为侵权，但由于实
践中证明实际损失和侵权获益很难，法院根据实际
情况认定的赔偿数额通常又比较少，受害人维权所
耗费的金钱和时间，与侵权人的赔偿明显不能形成
正比。”朱晓峰说。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栾燕补充道，在向
网络大V等具有一定舆论影响力的人进行维权时，
可能会出现自身被诬陷、诽谤或被网暴等情况；平
台的维权规则不明晰，加上平台内部之间可能互相
推诿，也会导致维权难度加大。

　　“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现象为何如此
猖獗？
　　受访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一些行为人法
治意识不强，基于虚荣、不劳而获的动机，认
为盗图盗视频不会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也不会
有严重后果。
　　在他们看来，首先是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些行为构成侵权；其次是
行为人的侥幸心理，虽然知道未经许可使用他
人作品构成侵权，但考虑到类似情形常见，且
很少发生诉讼，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被发现，
即便发现了权利人也不会诉讼；最后是权利人
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社交平台上未经许可使
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有可能很快就停止了，权
利人不一定能及时发现侵权行为，即使发现了
也要通过取证并进行诉讼，维权成本比较高。
　　那么，该如何有效整治此类剽窃行为，保
障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平台是第一责任人，
应该积极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完善原创保护
措施，细化侵权违法行为的防范和惩治规则。
　　“平台应完善分级分类网络侵权信息举报
处置举措，建立快速通道，第一时间受理、第
一时间处置显性网络侵权以及事实清楚、举证
充分的举报；建立‘限时加私’机制，对时效
性强、举证时间久，可能给举报人造成较大负
面影响的侵权信息，先行采取‘加私’措施，
及时阻断相关信息分享传播，为举报人完成举
证提供时间窗口。”朱晓峰说，还可建立“争
议标签”机制，对涉及事项尚未得到充分证实
的侵权信息，采取设置“内容存疑标签”或
“链接当事人回应声明”等措施，引导网民客
观评判，防止侵权信息误导舆论。
　　栾燕建议，现有法律法规或可在独创性认
定及侵犯独创性的相关标准上作出更具有裁判
标准意义的规定；在惩戒侵权行为的角度，或
可通过提高惩罚性赔偿等途径增加侵权成本。
　　受访专家指出，原创者也要增强著作权保
护意识，在图片视频中添加水印等印记。一旦
发现侵权行为，就应及时积极维权，与侵权者
交涉要求删除有关内容，或向平台举报。网络
用户在使用他人图片视频时也要有尊重、保护
他人著作权的意识，注意作者是否已对授权其
他网络用户传播自己的作品作出声明，即使有
授权也不应超出授权范围。如果作者没有对授
权范围作出声明，应取得作者同意，并严格遵
守约定的使用范围。
　　“可以联系侵权视频发布的平台，向其提
供侵权证据并要求其下架侵权作品；可以联系
侵权人要求其下架视频、声明视频原创作者、
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可以向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版权局等投诉，
要求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也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侵
权行为存在，停止侵权行为，赔
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栾燕
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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